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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资源县城镇开发边界外乡村地区规划建设管理，实现空间规划管控全覆盖，保障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落地见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资源县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破解我县部分村庄无规划可依、规划管控不精准、建设无序等突出问题。针对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覆盖率不足、差异化管控缺失等现状，通过制定普适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通则式”管理规定，统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规范村民住宅、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等建设行为，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二、起草依据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6号）；
2.国家政策文件：《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自然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
3.自治区政策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2024年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工作的通知》；
4.市级政策文件：《桂林市郊区村庄规划与农房管控实施办法》；
5.技术标准与上位规划：《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房屋特色风貌管控导则》《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资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起草过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自治区相关要求，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编制指引（试行）的做法，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我局起草形成了本《规定》初稿。
四、主要内容 
《规定》共六章二十八条、六个附录，核心框架如下：
（一）总则
明确《规定》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覆盖城镇开发边界外未编制村庄规划、规划不满足管理需求的区域，界定村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产业项目等规划许可适用对象，明确小型公用公服设施免于规划许可的具体情形。
（二）村庄分类与发展指引
结合资源县乡镇分布、交通水系及资源禀赋，将村庄划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暂不分类四类，针对性制定空间布局、产业发展、设施配套等引导策略。
（三）全域管控要求
构建“底线管控—用地布局—建设控制—专项管控”四位一体管控体系：底线管控明确耕地（2035年保护目标不低于17.30万亩）、生态保护红线（2035年不低于721.23平方千米）等刚性约束；用地布局规范各类用地选址及负面清单；建设控制明确农房用地面积、建筑高度（不超过15米）、桂北民居风貌（坡屋顶、地方材质）等标准；同步强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修复及灾害风险防控要求。
（四）重点地块图则
明确图则管控内容、制图标准及编制审批程序，为地块精细化管控提供技术支撑，实现“通则+图则”的精准管理模式。
（五）实施管理与附录
建立“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乡镇落实、村民参与”的实施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约定《规定》有效期为两年，建立动态修订机制，根据法律法规修订、发展需求变化等及时调整完善。
五、特色亮点
（一）实现管控全覆盖，针对未编制村庄规划区域制定统一管控标准，填补规划管理空白；
（二）突出差异化引导，结合村庄类型制定适配性管控要求，避免 “一刀切”；
（三）强化实操性，明确建设指标、风貌要求等具体标准，便于基层审批和群众理解执行；
（四）预留弹性空间，支持乡村旅游、现代设施农业等产业发展，服务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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